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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

专用版）（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

主险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相关

者，均为本附加险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险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或电子形

式。本附加险作为主险的组成部分，主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亦同时终止；

主险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若主险与本附加险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事宜，以主

险的条款规定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驾驶机动车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并自事

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事故为直接原因身故的，保险人按本附加险约定

的保险金额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在驾驶机动车期间发生意外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下落不明，

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按本附加险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但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的，保险金申请人应于知

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三十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本附加险的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由投保人、

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任何情况下，因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

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险。


